《吉林省绿色建筑标识和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现将《吉林省绿色建筑标识和管理办法》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1、 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标规[2021]1号），规范我省绿色建筑标识管理，促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2、 主要内容

第1条 ，介绍了本政策的起草背景。

第2条 ，绿色建筑标识的定义。
第3条 ，绿色建筑标识的授予范围。

第4条 ，介绍了绿色建筑标识的星级级别。

第5条 ，绿色建筑标识认定工作的详细内容。
第6条 ，绿色建筑标识各星级的评价标准

第7条 ，建立完善吉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专家库。  

第8条 ，申报绿色建筑标识遵循自愿原则。
第9条 ，申请一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认定前，需申请预评价。
第10条 ，绿色建筑预评价的时间及环节。
第11条 ，绿色建筑预评价申报的要求及申报材料的具体内容。
第12条 ，对申报预评价及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认定的项目的审查内容。
第13条 ， 专家组按照相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审查申报预评价的项目，给出意见后需在门户网站进行公告。
第14条 ，绿色建筑标识认定的时间及环节。
第15条 ，申报绿色建筑标识需具备的条件。
第16条 ，绿色建筑标识申报的要求及申报材料的具体内容。
第17条 ，在组织绿色建筑标识认定过程中，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形式审查通过后，需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审并确定绿色建筑等级。
第18条 ，申报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审查通过后，需在门户网站进行公告，有对公示项目署名提出书面意见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核实并做出处理。
第19条 ，对于公示无异议的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印发公告，并授予证书。
第20条 ，具体介绍了绿色建筑标识证书的编号。
第21条 ，申报各星级绿色建筑的项目，将项目信息填报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标识管理信息系统的流程。

第22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绿色建筑标识认定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第23条 获得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运营单位或业主，应强化绿色建筑运行管理。
第24条 ，介绍了获得绿色建筑标识项目如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整改。
第25条 ，介绍了获得绿色建筑标识项目如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撤销绿色建筑标识。
第26条 ，介绍了对违反评审规定和评审标准的专家的处罚。
3、 重要意义

    能够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标规[2021]1号），规范我省绿色建筑标识管理，促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